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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21〕14 号

申请人：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江西省高安

市龙潭镇工业园 09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梅建华，该公司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云浮市交通运输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伍启汉，局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灿文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干部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宇江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干部。

申请人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云浮市交通

运输局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

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以

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 6 月 16 日作出

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认为该决定程序上不合法且事实证据不正确，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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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如下：申请人在收到该决定书之前从未收到该单位送达的

任何违法行为告知书或者通知书等任何材料，也没有给予申

请人陈述和听证的权利，显然该单位作出的决定程序不合

法。其次，赣 C1196X/赣 C64B0 挂号车辆于 2020 年 3 月 18

日融资租赁出租于钟绍华，本公司与承租人之间为承租该车

辆签订了《汽车融资租赁合同》及附件，截止今天仍在租赁

期内。根据现行车辆登记管理相关规定，该出租车辆作为租

赁租金兑现保证的抵押财产，登记在出租人名下，并非行使

所有人使用占有的登记。根据《合同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、

第二百三十九条、第二百四十二条、第二百四十五条、第二

百四十九条与《侵权法》第四十九条、《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承租人对租

赁物享有独立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管理的权利与义务，作为

出租人不得妨碍承租人行驶该权利、代行义务。另外，事发

涉案行为驾驶员蒲英强，公司事前不识，事后不知，且非公

司雇员。据此，依据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和公路、公路安全

保护、道路运输、公路超载运行管理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

序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的规定，需要接受违法行为处罚

的应当是案涉行政处罚的相对人，为该车辆的事发驾驶人和

车辆的承租（使用、占有、经营、管理）人钟绍华。作为车

的出租人只是案涉行政第三人，对案涉行政行为发生不知，

请求云浮市人民政府依法撤销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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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。

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
证据 1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

号）。

证据 2，钟绍华身份证复印件。

证据 3，汽车租赁合同书。

证据 4，机动车记证书。

证据 5，营业执照。

证据 6，梅建华身份证复印件。

证据 7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

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经被申请人查明，2020 年

12月 01日 11时 44分，执法人员巡查至 S368 线 K17+100 处，

发现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货物未完全覆盖，执法人员

依法检查。驾驶员蒲英强出示了《道路运输证》《从业资格

证》，自述其受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聘请驾驶该车执行从

罗定运输石粉到云安的运输任务。经检查，赣 C1196X/赣

C64B0 挂重型货车装载石粉，且石粉高于货厢栏板，虽有覆

盖帆布，但未完全覆盖石粉，货厢尾部石粉裸露，执法人员

现场拍照取证。经查证，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状态营

运，所属企业：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。经执法人员登录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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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系统查证，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

司使用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

物扬撒、脱落的交通违法行为已被被申请人查处过一次，本

次属第二次查处。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、道路运输证照

片、从业资格证照片、现场照片、广东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

信息系统查询截图、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查询

截图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等证据为证。因此，

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使用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没有采

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扬撒、脱落的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

51007 号）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准确。2021 年 1 月 8 日，被

申请人经调查并立案后，以邮政快递方式向申请人（注册地

址）送达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被退回。2 月 22 日，因与申请

人联系未果，被申请人发布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送达公告。

6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以邮政快递方式向申请人（注册地址）

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、

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根据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四十三

条第一款以及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一条

规定，本案中，申请人装载石粉，货物特性易于扬撒、飘散，

申请人在运输过程虽然有对货厢覆盖帆布，但由于其装载石

粉已明显高于货厢栏板，且帆布未能对货厢全覆盖，未能使

货厢处于相对封闭状态，因此，申请人部分覆盖帆布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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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以防止石粉的扬撒，应视为措施无效，违反了前述规定，

应属于违法行为。根据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

六十一条第（二）项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交通行政主管

部门，责令申请人改正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、扬

撒的违法行为，对其作出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，适用法

律法规正确。

三、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理由不成立。1、关于处罚决

定程序不合法问题。首先，申请人称“收到决定书前从未收

到任何违法行为告知书或者通知书等任何材料”。2021 年 1

月 8日，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现场提供的赣 C1196X/赣 C64B0

挂货车《道路运输证》地址（江西省高安市龙潭镇），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申请人住所地址（江西省宜春市高

安市龙潭工业园 09 号），以邮政快递方式向申请人（江西

省宜春市高安市龙潭工业园 09 号）邮寄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

邮件被退回，理由“电联逾期未领”。2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

在云浮市政府门户网站—云浮市交通运输局对申请人《违法

行为通知书》作出送达公告。4 月 23 日，《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送达公告期满，期间申请人未到被申请人处领取《违法行为

通知书》，也没有提出陈述申辩，本文书视为已向申请人送

达。其次，申请人称“没有给予申请人陈述和听证的权利”。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罚款 2000 元的处罚决定，未达到前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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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中“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权利”的较大数额

罚款条件，申请人不具有听证的权利。因此，申请人认为处

罚决定程序不合法问题既没有事实依据，也没有法律依据，

依法应不予支持。2、关于申请人认为赣 C1196X/赣 C64B0 挂

货车由钟绍华租赁使用，处罚主体应为承租人或驾驶员的问

题。根据被申请人收集到的证据显示，案涉的赣 C1196X/赣

C64B0 挂货车获得《道路运输证》，道路运输经营者是江西

佳美物流有限公司，即申请人，申请人亦获得《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》，且申请人提供的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《机

动车登记证书》，恰恰证明了申请人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

既是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的所有权人，也是道路运输

经营者；申请人与车辆承租人签订的《汽车租赁合同书》不

足以否定申请人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，也是道路运输经营

者的事实，不影响被申请人对违法行为主体的认定。因此，

申请人认为处罚主体有误的说法于法无据，理由不成立，不

应予以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依法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

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

适用法律准确，程序合法，行政处罚适当，恳请复议机关予

以维持。

被申请人云浮市交通运输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

据：



7

证据 1，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责令改正通知书、EMS 快递单

回执、快递查询截图、送达回证。证明：被申请人依法作出

处罚决定及责令改正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。

证据 2，违法行为通知书、EMS 快递退回件、违法行为通

知书送达公告、送达回证。证明：被申请人作出违法行为通

知书并送达申请人。

证据 3，立案登记表。证明：被申请人对应当依法处罚

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证据 4，现场检查笔录。证明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没有

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扬撒的违法行为作调查取证。

证据 5，道路运输证、从业资格证照片打印件。证明：

涉案的车辆信息，驾驶员的身份信息。

证据 6，现场车辆照片打印件。证明：现场的违章车辆

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车的货厢尾部石粉裸露。

证据 7，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、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

政务服务系统、道路运政系统查询件。证明：江西佳美物流

有限公司信息；涉案车辆已取得道路运输证，是营运状态；

驾驶的从业资格证信息。

证据 8，广东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系统查询件。证

明：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使用赣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

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扬撒在 2020 年 10 月 10 日被申

请人查处过一次，本次属第二次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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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 9，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行政复议案据以作出行

政处罚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、光盘。证明：被申请人据以作

出行政处罚行为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。

证据 10，案件处理意见书。证明：被申请人作出的重大

行政决定经法制审核程序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0年12月1日，驾驶员蒲英强驾驶赣C1196X/赣C64B0

挂货车运载石粉从罗定市运往云安区。14 时 44 分，云浮市

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在S368线 K17+100处依法对赣C1196X/

赣 C64B0 挂货车进行检查时发现，该车装载的石粉高于货厢

栏板，虽有覆盖帆布，但未完全覆盖石粉，货厢尾部石粉裸

露。驾驶员蒲英强当场出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》、

《从业资格证》，并自述其是受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聘请

驾驶执行这次运输任务。经云浮市交通运输局核查，驾驶员

蒲英强出示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》显示业户名称

是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，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

统显示赣 C1196X 车辆和赣 C64B0 车辆的经营业户均为江西

佳美物流有限公司，广东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系统显示

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使用 C1196X/赣 C64B0 挂货车没有采

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扬撒、脱落的行为已于 2020 年 10 月 10

日被云浮市交通运输局查处过一次。

2020 年 12 月 22 日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作出《违法行为



9

通知书》（粤云交违通〔2020〕12146 号），认为江西佳美

物流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1日涉嫌使用C1196X/赣 C64B0

挂货车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扬撒的行为，违反《道路

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鉴于其相同

违法行为 1 年内被第二次查处，情节较重，依据《道路货物

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拟作出

罚款 2000 元的处罚决定。同时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告知江

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，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，可以提出陈述

申辩。该通知书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于 2021 年 1 月 8 日通过

EMS 邮寄给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，但因电联逾期未领被退

回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在云浮市政府门

户网站—云浮市交通运输局进行公告送达。

2021 年 6 月 16 日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作出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，对江西佳美物流

有限公司罚款 2000 元。同日并作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粤

云交责改〔2021〕51007 号），责令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

自行改正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

扬撒的行为。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已在 2021

年 6 月 22 日依法送达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。

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因不服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向本府

申请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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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认为：

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：“交通

运输部主管全国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

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

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管理工

作。”本案中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作为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

门，依法有权对本行政辖区内的道路货物运输实施管理、指

导并对道路运输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国

家鼓励实行封闭式运输。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

的措施，防止货物脱落、扬撒等情况发生。”第六十一条规

定：“违反本规定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处1000元以上3000

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或者吊销其相应的经营范围：（一）强行招揽货物

的；（二）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、扬撒的。”本

案中，涉案车辆 C1196X/赣 C64B0挂货车，经云浮市交通运

输局执法人员现场核查，车辆装载的石粉高于货厢栏板，虽

有覆盖帆布，但未完全覆盖石粉，货厢尾部石粉裸露。该事

实有执法人员现场拍照图片、现场检查笔录等证据予以证

实。此外，从提交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》（赣交运

管宜字360983093417号）、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、互联网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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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截图等证据可证实，涉案车辆从事

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为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。江西佳美物流

有限公司作为本案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的措

施，防止货物脱落、扬撒等情况发生，且相同违法行为已于

2020年10月10日被查处过一次。因此，云浮市交通运输局根

据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，对江西

佳美物流有限公司罚款2000元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。

本案对当事人作出 2000 元罚款，未达到《广东省行政处

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第五条规定的应当告知听证的条件。

云浮市交通运输局在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全面、客观、

公正地调查，收集有关证据，在无法直接送达情况下通过公

告送达的方式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并

告知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同时责令改正违法

行为，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云浮市交通运输

局作出的行政处罚，程序完整、合法。

关于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是否本案适格的被处罚主体

问题。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主张认为涉案车辆 C1196X/赣

C64B0挂货车已于2020年3月18日融资租赁于钟绍华，且双方

已签订《汽车融资租赁合同》，应由钟绍华承担本次违法行

为的处罚。本府认为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与钟绍华签订的

《汽车融资租赁合同》，所形成的是民事法律关系，只对合

同签订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

定》规定了以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作为违法行为处罚对象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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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涉案车辆属于江西佳美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车辆，其违法

行为依法应由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承担。江西佳美物流有限

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作出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51007 号），认定事实清楚，

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应当予以

维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云浮市交通运输局于 2021

年 6 月 16 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云交罚〔2021〕

51007 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《行政复议

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以云浮市人民政府、云浮市交通

运输局为共同被告，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云浮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12 日


